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56號 

主旨:檢送修正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直航客船旅遊團專案審查處

理原則」1 份，轉知具接待陸客來臺觀光業務資格會員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1 月 18 日觀業字第 1053004914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配合兩岸直航客船業政策，鼓勵客船業永續發展，持續平衡海空

運輸，並兼顧觀光業界對該專案之期待，在符合平等互惠及大陸觀

光團品質管理原則下，檢送修正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直

航客船旅遊團專案處理原則」1 份，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依新修正規

定作為專案申請依據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